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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上午九点三十分；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北里

18

号楼永兴花园商务酒店会议厅；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开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9

人，代表公司股份

91,28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1.6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12

日及

2011

年

8

月

2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其中，赞成

91,2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赞成

91,2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赞成

91,2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赞成

91,2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的议案》。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 其中：

1

、以赞成

91,280,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选举王月淼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2

、以赞成

91,280,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选举张艳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其中，赞成

91,2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婕妤、龙之凤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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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预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情况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接到北京国电工

程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确定为重庆石柱发电厂新建工程

2×350MW

超

临界机组脱硫

(

有机催化集成净化

BOT

承包模式

)

预中标。

投标人承包方案的工艺方案和设施需具备脱硫和脱硝同时满足达标排放的功能，在国家

脱硝电价补贴政策出台前，投标人只能得到脱硫电价补贴及副产品收益。 国家脱硝电价补贴

政策出台后，双方另行协商。

合同谈判时间另行通知。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重庆石柱发电厂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境内， 是国家三峡移民工程的重点项目，

为重庆电网供电，有效地促进三峡重庆库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二）项目范围：

重庆石柱发电厂新建工程

2×350MW

机组配套同步建设脱硝和脱硫装置，其建设及运营采

用

BOT

模式（招标书中明确经营期限与主机同步，与特许经营模式相同）。

公司中标后按照国家相应规定享受脱硫电价补贴，依照国家的电价政策及《通知》的规定

（详见发改价格

[2009]2925

号）所拥有的特许经营权收益为公司拥有的脱硫电价的收益。

在国家脱硝电价补贴政策出台前，公司只能得到脱硫电价补贴及副产品收益。 国家脱硝

电价补贴政策出台后，双方另行协商。

公司中标后负责（但不限于）对项目的筹划、设计、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安全生产、运营管

理、检修维护、资产管理和项目移交等。 在特许权合同规定的特许经营期满后，将该项目及其

全部设施无偿移交给电厂。

（三）项目进度与经营期限：

项目计划

2011

年底开工，

2012

年

12

月

＃1

机投运，

2013

年

1

月

＃2

机投运 （如有变动顺延），装

置建设及投运与机组

"

三同时

"

，并与机组建设进度协调一致。 特许经营期限与机组同寿命。

（四）项目技术要求：

公司承包方案的工艺方案和设施需具备脱硫和脱硝同时满足达标排放的功能。

（五）项目技术方案：

公司采用有机催化集成净化（脱硫、脱硝、脱汞）技术方案。 公司已针对性的在投资、技术

工艺、设备配置、施工组织、运营维护、副产品综合利用等方面制定了方案。

公司有机催化集成净化（脱硫、脱硝、脱汞）技术是公司在取得以色列

Lextran

公司有机催

化烟气综合洁净技术（以下简称

"

以色列技术

"

）中国大陆火电厂烟气净化领域独家使用权的

基础上，针对我国大型火电厂烟气工况条件，进行消化、吸收、改进与创新后形成的工业化应

用成套技术。 公司与中悦浦利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取得以色列技术中国大陆

火电厂烟气净化领域的独家使用权。 中悦浦利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以色列技术在中国大

陆的独家代理权。 以色列技术在欧洲电厂项目中拥有工业化运行业绩。 公司在以色列技术的

基础上针对我国大型火电厂烟气工况条件进行针对性与优化设计。

以色列技术可实现烟气脱硫、脱硝、脱汞等集成净化，具有集成净化、低温脱硝、副产物资

源化、工况适应性强等特点，可有效避免空气预热器堵塞及氨逃逸问题，适合应用于火电厂烟

气、冶炼气等领域的烟气净化，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及环境保护要求，技术经济性较好。 公

司与中悦浦利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采用以色列技术在国内钢铁冶炼气治理领域已经取

得市场突破

,

项目为

265M2

烧结机烟气脱硫系统建造工程，已于

2011

年

8

月开工，预计将于

2012

年

3

月建成投产。

（六）项目经济指标（估算）：根据公司投标初步测算，项目投资约人民币

2.5

亿元。

（七）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筹。

三、项目招标人情况

项目招标人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负责石柱发电厂的建设和运营。 招标代理机构为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公司与项目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项目中标将使公司特许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

项目投产后主营业务实现阶梯式增长，长期

稳定的盈利模式进一步强化。

项目具有大型火电厂烟气湿法集成净化首台套装置示范意义， 实施后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技术优势、市场拓展、市场地位与公司品牌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项目中标风险提示

公司将在招标人安排下，根据预中标通知书的要求，尽快与招标人进行合同谈判、签订书

面合同。 公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项目预中标通知书。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1-038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九次（六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通知送达全体董事，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根据总经理苏中俊先生提名，聘任毕胜先生、张明贤先生、徐俊华先生、蒲兴元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根据总经理苏中俊先生提名，聘任向青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根据总经理苏中俊先生提名，聘任陈实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聘任毕胜先生、张明贤先生、徐俊华

先生、蒲兴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向青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陈实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

毕 胜：男，

45

岁，在职研究生，工程师，历任公司三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明贤：男，

49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二、八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总经

理助理兼生产计划处处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俊华：男，

50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

年

8

月以前在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担任

副院长兼总工，

2000

年

9

月到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任技管办副主任，

2002

年

9

月

-2006

年

6

月任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

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蒲兴元：男，

49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重庆和邦碱胺实业有限公司车间副主

任、产品开发处处长、技术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向 青：女，

40

岁，大学专科学历，会计师，历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截止本公告日，

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 实：女，

50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

历任公司技术处副处长、技术开发中心主

任、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总工程师。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长江证券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投和转换并参加非现场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定于

2011

年

9

月

9

日起增加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证券

"

）为本公司代销机构，代销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1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10002

）、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610003

，

B

类

610103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4

）、信达澳银红利

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10005

）及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610006

），同时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转换业务，并参加长江证券基金非现

场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通过长江证券各指定网点或非现场交易系统 （目前开通的非现场交易有网上交易

系统和手机证券系统）申购本公司指定基金的投资者，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指定基金开放日的

开放时间。

长江证券在以下

68

个城市的

98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和申购、

赎回等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南京、泰州、无

锡、杭州、慈溪、台州、福州、厦门、泉州、青岛、济南、郑州、新乡、南阳、武汉、赤壁、丹江、当阳、鄂

州、恩施、公安、谷城、洪湖、黄冈、黄石、京山、荆门、荆州、麻城、潜江、十堰、松滋、随州、天门、仙

桃、咸宁、襄阳、孝感、宜昌、宜都、枣阳、枝江、钟祥、长沙、广州、佛山、惠州、江门、东莞、成都、西

安、乌鲁木齐、库尔勒、太原、南宁、南昌、保定、合肥。 同时，投资者还可以通过长江证券的网上

交易系统办理上述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本情况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办理上述指定基金定投业务时， 每月最低申购金额为

300

元人民币

（含申购费）。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三、转换业务基本情况

投资者可在长江证券各指定网点或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指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

A

、

B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

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四、非现场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系统（目前开通的非现场交易有网上交易系统和手机证

券系统）申购本公司指定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四折；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五、业务咨询

（

1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8/0755-83160160

网址：

www.fscinda.com

（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六、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１０

，

９６８

２

，

４３２

１２１

，

９２０

４８

，

３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万元）

１

，

４６９

，

２９７ １

，

４８６

，

７３８

注：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派发了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

利

５８

，

９２３

万元。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６３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家已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 （装机容量均为

２×１２Ｍ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３４２１．３２

万千瓦时，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生物质发电厂）

当月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备 注

１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４６．５８

２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９．１０

计划内机组正常检修

３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６３９．８６

计划内机组正常检修

４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６２５．７８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６４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公司

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００

号），核准本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

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相关

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5

日，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盛公司

"

或

"

公司

"

）收到公司股东杭

州立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立元创投

"

）出具的《承诺函》。立元创投于

2011

年

7

月

-8

月

间卖出和买入公司股票， 构成了短线交易 （详见

2011

年

8

月

20

日、

8

月

25

日公司发布的编号为

2011-025

号《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和编号为

2011-026

号《浙江康

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短线交易收益收归公司所有的公告》）。 立元创投愿意在已经上缴短

线收益款

81,061.86

元的基础上，承诺如下：

一、立元创投承诺自

2011

年

8

月

20

日至

2012

年

2

月

19

日期间，不再买卖康盛公司股份。

二、 立元创投承诺按此次短线交易买入康盛公司股票

237,600

股所涉及金额的

10%

比例总

计人民币

260,235.79

元，向公司给予进一步的经济补偿。 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收到该笔补偿

款项。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证券代码：

601377

编号：临

2011-03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当期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2010]20

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2011

年

8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2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5,885,107.75

元， 实现净利润

44,

661,105.44

元。 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期末净资产

8,214,561,563.43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2011-042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湖中宝股份有

限公司

(

目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98%)

如下通知：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将质押给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0,000

股解除质押， 已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部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1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64%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4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1-3

号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波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代表股份

15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75 %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2442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45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他项目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0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全面实

施剩余募投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

www.cninfo.com.cn

）。

截止到本公告日，上述《关于审议〈全面实施剩余募投项目〉的议案》所指的

"

剩余募投项

目

"

所包含的主体设备已经通过

72

小时投料运行，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已全部建设完成。

至此，公司在河北省沙河市本埠的生产规模为

30

万吨

／

年炭黑生产能力和

51MW

发电装机

容量。

2

、焦作项目进展情况

2011

年

1

月

8

日上午，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出资协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

2011-002

号公

告。

目前，焦作龙星一期项目

2*3.5

万吨炭黑生产线和余热发电项目按照原计划顺利实施，争

取在

2011

年

12

月

28

日前建成。

3

、白炭黑项目

2011

年

05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炭

黑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一期建设

3.5

万吨高分散白炭黑项目。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

cn

）

2011-028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白炭黑项目主体设备已经签署制作、采购合同，其制作与安装期预计需要

10

个月。

该项目预计将于

2012

年

8

月底之前建成投产。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4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6

日收到公司连

锁超市事业部采购中心执行总经理王牛崽先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呈， 王牛崽

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连锁超市事业部采购中心执行总经理的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规定，王牛崽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王牛崽先生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王牛崽先生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1-29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公司关于收购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开市起复牌。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发布了停牌公告，

公告本公司正筹划收购股权事宜。

此次本公司拟进行交易对象为上海量具刃具厂（以下简称

"

上量

"

）。 上量为国有企业，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电气

"

）拥有上量

100%

的权益；上量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专

业生产量具、刃具、量仪的重点企业，是全国四大量具厂之一；主要生产量具、刃具、量仪三大类

产品。 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与本公司类同，也是本公司在国内量具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目前上海电气拟剥离上量部分资产和负债， 剥离完成后上海电气将请相关中介机构对上量进

行审计评估。 本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收购上量

100%

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以上量净

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召开会议审议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

本公司与上海电气就本次收购事宜已达成口头意向，但未形成任何书面协议，能否最终收

购成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同时上海电气拟剥离上量部分资产和负债后再对上量进行审计评

估，该过程所需时间较长；且上量属于国有企业，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最终交易方式

将通过招拍挂进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11－20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前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并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上午

10:00

前收回有效表

决票

9

张。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申请人民币

29600

万元综合授信

贷款》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决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

行申请人民币

296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为一年，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贷款》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决定向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为一年，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广发证券”） 的第二大股东， 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 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３５４

，

７８２

，

０２０．１６ ３

，

９２０

，

８７６

，

９６７．７５

净利润

７３

，

９１１

，

８８０．０９ １

，

５８１

，

４０１

，

６２９．０２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１５１

，

０３３

，

８９０．２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的

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

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

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３５４

，

７８２

，

０２０．１６ ３

，

９２０

，

８７６

，

９６７．７５

净利润

７３

，

９１１

，

８８０．０９ １

，

５８１

，

４０１

，

６２９．０２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１５１

，

０３３

，

８９０．２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

的影响。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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